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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646号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孟列、李坚、夏弘

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们、李杭、第三人孙碧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
初2646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6140号之一

陈智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顶达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6140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你支付给原告杭州顶达贸易有限公司货款
人民币6869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288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35号

上海奉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卓重庆:本院受理原告
凡菲(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奉沃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卓重庆买卖合同纠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4月1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487号

上海信芮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黄舜:本院受理原
告凡菲(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信芮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黄舜买卖合同纠纷，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8日15
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5653号

杭州宇派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鲁
朝琴诉被告杭州宇派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
民初565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杭州宇派装饰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应支付原告鲁朝琴货款113699元，款限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杭州宇派
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74元，减半收取1287元，由
被告杭州宇派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限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416号

洪建军：原告金华市华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与你及舒国祥、陶元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34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442号之一

孟樟法（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分水镇转山村河宅坞七组,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6801013512）：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孟樟法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民初
34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孟樟法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款项114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3
元，公告费计650元，由被告孟樟法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550号

马蕾：本院受理原告戴曼妮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抚养费82200元（以每月600
元的标准，计算自2010年7月至2021年11月止,共计
137个月）；二、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自2021年12月
至原告成年时止的抚养费45000元（以每月1000元的
标准，计算自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止,共计45个
月）；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4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844号之一

屠强（男，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百江镇小京村小京口一组）：原告长安责任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与被告屠强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2
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屠强应支
付原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保险
垫付款311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2.被告屠强应支付原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桐庐支公司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290元，由被告屠强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终5011号

罗贤发：本院受理上诉人倪志耀与被上诉人胡爱
琴、韩花、单露伟及你方的生命权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民终5011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88元，由上诉人倪志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通知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19号

欧阳向华、胡侃、林于莲、朱仲金、无锡启通服饰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朵一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
欧阳向华、胡侃、林于莲、朱仲金、第三人无锡启通服饰
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5民初31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
廉政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
理，定于2022年4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未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510号

崔立影（公民身份号码2113221977****352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宝捷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
众安楷文消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冯东、崔立影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动履行生
效裁判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
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633号

马军利（公民身份号码：6101251969****1818）、
宁波海曙石碶鑫润泉热水供应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03MA290R0X26）：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马军利、宁波海曙石
碶鑫润泉热水供应站、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
请：一、请求判令被告马军利、宁波海曙石碶鑫润泉热水
供应站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3400元,被告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
上述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4月2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23号

唐景辉（公民身份号码：3404211979****4019）：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
被告唐景辉、我来运（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
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
告唐景辉、我来运（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赔偿原告
保险金损失2040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上述损失;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
月20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58号

梁克华（公民身份号码：3728221967****6154）：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
被告梁克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支付赔
偿金742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1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79号

浙江绿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汉甬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绿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胡余伟、浙江绿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汉甬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等材料。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4月19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3号

仲龙刚（612425*********436）：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新江厦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与被告仲龙刚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
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06日
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530号

南京久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原告严志伟与被告中
展(宁波)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昱成通实业有限公司、葛晓
波、第三人南京久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05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号

刘丰、宋小俊、张辉钧、张辉铭、冉稳、刘本明、刘本
善、刘诗祥、邓书成、陈平、张奇俊：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自动履行告知书、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19号

冯泽娟：本院受理原告忻加驰与被告冯泽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0日内，由审判员陈奕独任审理，并定于
2022年3月28日，14时15分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三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06号

莆田市大树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李树生：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白马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莆田市大树兄
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李树生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来我院（惠风西路
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47号

苏州奇妙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2022）浙
0212民初747号原告张洁仲与被告苏州奇妙房屋租
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方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小额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4日下午14时15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943号

童章永（公民身份证号码：3302261974****
577X）：本院受理原告周捷为与被告童章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5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童章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周捷
借款37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748元，减半收取374元，由被告童章永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9号

欧阳伟（公民身份证号码：3506001978****
2032）：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支公司与被告欧阳伟、张振威、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欧阳伟、张
振威赔偿财产损失455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优先承担
赔偿责任；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日8时
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832号

刘克付（公民身份证号码：3412261967****
691X）：本院受理原告蒋志东与被告刘克付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68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刘克付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蒋志东劳务款33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同期
LPR自2021年9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625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刘克付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821号

张明华（公民身份号码：3602811991****1914）：
本院受理原告石莉莉与被告张明华、宁波一汽惠迪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68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明华应在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石莉莉鉴定费
损失700元，公告费6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00号

熊文（公民身份号码：4210031990****2613）：本
院受理原告徐子亮与被告熊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
LPR四倍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
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561号

蒋纪光：本院受理冯鹏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
原告支付欠款23555元的货款，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
到还款之日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
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1日9时00
分在奉化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00号

许锦萍、王治：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与被告许锦萍、王治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
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1）浙0211民初
4000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许锦萍向原
告归还垫付款29261.9元，并支付每笔代偿款垫付之日
次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得到违约金（按月息1%计算）；2.
判令被告王治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判令被
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
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18日14时
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98号

罗冬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与被告罗冬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
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
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1）浙0211民初3998号
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罗冬福向原告归
还垫付款22433.64元，并支付每笔代偿款垫付之日
次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得到违约金（按月息1%计
算）；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
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
月1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97号

王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志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
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
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2021）浙
0211民初3997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罗冬福向原告归还垫付款35470.18元，并支付每
笔代偿款垫付之日次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得到违
约金（按月息1%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
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
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18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6号

朱昌登、李小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昌登、李小娥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民事裁定
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朱昌登偿还原告代偿款
104439.84元，并支付至2021年10月20日止按日利率
万分之四计算利息42193.70元及自2021年10月21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104439.8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LPR四倍计算的利息；2.被告李
小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19
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31号

龚靖：本院受理原告裘思佳与被告徐晨阳、林嘉升、
方晨、马元哲、龚靖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裘思佳诉请：1、判
令五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 34886.5 元，医疗费
42571.8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14536
元，营养费1800元，交通费1000元。器具费2000元，
鉴定费26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36016元，共计
236810.37元的80%计189448.3元；2、判令五被告赔
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五
被告承担。（以上第一、第二项诉请标的合计为
194448.3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
决定由审判员赵淼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年4月
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85号

周润洪：本院受理原告徐士万与被告周润洪、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各
项损失133167.70元；二、判令被告二在保险范围内
先行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
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一承担；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国锋
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
2022年4月18日8时30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596号

张凯：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梦炬诉被告张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82民初105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
凯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王梦炬借款
11650元；案件受理费91元，减半收取计45.5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695.50元，由被告张凯负担；其中案
件受理费45.50元，由被告张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凯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交付原告王梦炬。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977号

黄大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建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119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黄大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刘建周借款6900元。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黄大伟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425号

寿孝明、史柯娜:本院受理原告潘东权诉被告寿孝
明、史柯娜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1.二被告支付货款117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10点
在本院机关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